
 

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振德医疗

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全

资子公司许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许昌振德”）以现

金方式收购 SIMP H.K. LIMITED 持有的上海亚澳医用保健品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亚澳”）100%股权和 SILVERLEAD INTERNATIONAL 

LIMITED 持有的三特瑞（南通）医用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特

瑞”）100%股权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合法有

效。 

2、本次收购完成后，上海亚澳和三特瑞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

司，符合公司打造以伤口造口护理产品和感控产品为核心的产品和市

场战略，有利于公司整合在内外销渠道、客户的优势和交易标的在现

代伤口护理产品方面的产品力优势，形成协同效应，提升市场综合竞

争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3、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

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，评估工作按照国

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，遵循了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

则，得出的资产评估结果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，

交易定价方式合理。 

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许昌振德以现金方式收购 SIMP H.K. 

LIMITED 持有的上海亚澳 100%股权和 SILVERLEAD INTERNATIONAL 

LIMITED 持有的三特瑞 100%股权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